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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2年度全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项计划的通知》(桂建标(2022)4号)有关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结合自治区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设计技术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7章和1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性能要求、原材料及要求、配合比设计、制备与运输、检验与评定等。
本标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至广西大学(地址：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100号，邮编：530004，电子信箱：jingli@gxu.edu.cn)，以便今后修订时研用。
本规程主编单位：广西大学
本规程参编单位：中建八局广西建设有限公司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员：陈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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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8146542][bookmark: _Toc219908178][bookmark: _Toc219908213][bookmark: _Toc88146421]1  总  则
1.0.1  为规范广西壮族自治区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应用技术，统一技术要求，保障工程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房屋建筑、市政工程、人防工程，其它基础设施工程结构可参照执行。
1.0.3  超高性能混凝土应用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9908179][bookmark: _Toc219908214]2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_Toc219908215][bookmark: _Toc219908180]2.1  术  语
2.1.1  超高性能混凝土  ultra-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由水泥、矿物掺合料、骨料、纤维、外加剂和水等原材料制成的具有超高力学性能和抗渗性能的水泥基复合材料。
2.1.2  扩展度经时损失  slump-flow loss over time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的扩展度随时间的延长而减小的现象，其值以特定时间间隔内扩展度测定值的差值或百分比损失表示。
2.1.3  早龄期自收缩  early age autogenous shrinkage
在恒温、密封且无约束条件下，超高性能混凝土从初凝开始直至初凝后72h的宏观体积减小。
2.1.4  干燥收缩  drying shrinkage
硬化超高性能混凝土在干燥且无约束条件下的收缩变形。
2.1.5  热养护  thermal curing
采用不低于70℃的热水、蒸汽等对超高性能混凝土进行养护的方法。
2.1.6  中位粒径  median particle size
用于表征颗粒体系的平均粒度的指标，定义为颗粒样品累计粒度分布达到50%时对应的粒径值，表示粒径大于和小于该值的颗粒各占50%。
2.1.7  内养护剂  internal curing agent
一种在混凝土搅拌过程中预先掺入的具有高吸水性和缓释水特性的材料。
2.1.8  最紧密堆积理论  theory of closest packing
将不同粒径的固体颗粒按特定比例混合，使其堆积体具有最小孔隙率、最大密实度的理论。
2.1.9  MAA模型  modified andreasen and andersen model
用于描述和模拟混合物颗粒粒度分布的数学模型。
2.1.10  分布模量  distribution modulus
在MAA模型中用于控制和描述颗粒混合物中不同粒径颗粒相对含量的无纲量指数参数。
[bookmark: _Toc219908216][bookmark: _Toc219908181]2.2  符  号
2.2.1  性能要求
L —— 扩展度（mm）；
L60 —— 1h扩展度经时损失（mm）；
T500 ——扩展度达到500mm时所需的时间（s）；
fUck —— 抗压强度（MPa）；
fUfk —— 抗折强度（MPa）；
fUteu —— 单轴抗拉强度（MPa）；
EU —— 弹性模量（GPa）；
DRCM —— 氯离子扩散系数（×10-12m2/s）。
2.2.2  MAA模型参数
P(D) —— 总固体中小于粒径D的分数；
D —— 颗粒粒径（mm）；
Dmax —— 体系中最大颗粒粒径（mm）；
Dmin —— 体系中最小颗粒粒径（mm）；
q —— 分布模量；
Ss —— 残差平方和；

—— 第i粒级混合料合成级配曲线；

—— 第i粒级混合料MAA模型目标曲线。
2.2.3  绝对体积法
Ww —— 1m3混凝土中水的用量（kg）；
Wc —— 1m3混凝土中水泥的用量（kg）；
Ws —— 1m3混凝土中砂的用量（kg）；
WG —— 1m3混凝土中石的用量（kg）；
ρw —— 水的密度（kg/m3），可取1000kg/m3；
ρc —— 水泥的密度（kg/m3）；
ρs —— 砂的密度（kg/m3）；
ρG —— 石的密度（kg/m3）；
A —— 混凝土的含气体积（m3）。
2.2.4  配置抗压强度
fUck,0 —— 配置抗压强度（MPa）；
S —— 同一生产单位，同一强度等级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差（MPa）。


[bookmark: _Toc219908217][bookmark: _Toc219908182]3  性能要求
[bookmark: _Toc219908218][bookmark: _Toc219908183]3.1  工作性能
3.1.1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能要求应由设计单位或供需双方根据工程实际需求确定。
3.1.2  现浇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的扩展度、1h扩展度经时损失及扩展时间宜符合表3.1.2规定。
表3.1.2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能要求
	项目
	扩展度L/mm
	1h扩展度经时损失L60/mm
	扩展时间T500/s

	要求
	≥550
	≤100
	≤10


3.1.3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能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19908184][bookmark: _Toc219908219]3.2  力学性能
3.2.1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力学性能等级宜根据28d的抗压强度按表3.2.1进行划分。
表3.2.1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力学性能
	等级
	抗压强度fUck/MPa
	抗折强度fUfk/MPa
	单轴抗拉强度fUteu/MPa
	弹性模量EU/GPa

	UC100
	≥100
	≥10
	≥4
	≥40

	UC120
	≥120
	≥12
	≥5
	≥40

	UC150
	≥150
	≥18
	≥7
	≥40

	UC180
	≥180
	≥24
	≥9
	≥40


3.2.2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宜符合表3.2.1规定的最低要求。
3.2.3  对于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韧性或延性有特殊要求时，超高性能混凝土等级可由抗折强度决定，抗压强度不宜低于80MPa，且应通过实验验证，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性能时方可使用。
3.2.4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力学性能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GBT 31387的有关规定。
3.2.5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单轴抗拉强度试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GB/T 31387的有关规定执行。抗拉强度试验的试件厚度分为50mm和100mm两种。当超高性能混凝土中钢纤维长度不大于16mm时，宜采用厚度为50mm的试件；当超高性能混凝土中钢纤维长度大于16mm时，宜采用厚度为100mm的试件。不同厚度试件的测试结果在进行合格评定时可不考虑尺寸效应。
[bookmark: _Toc219908185][bookmark: _Toc219908220]3.3  耐久性能
3.3.1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耐久性应根据结构所处的环境条件进行设计，宜符合广西现行地方标准《海港工程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耐久性定量设计规范》DB 45/T 1828的相关规定。
3.3.2  对耐久性能有要求时，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氯离子扩散系数宜符合表3.3.2的规定。
[bookmark: _Hlk218865307]表3.3.2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抗氯离子侵蚀要求
	项目
	结构类
	非结构类

	28d氯离子扩散系数DRCM/×10-12m2/s）
	≤0.40
	≤0.60


[bookmark: _Toc219908186][bookmark: _Toc219908221]3.4  体积稳定性
3.4.1  自然养护类和热养护类超高性能混凝土的体积稳定性应符合表3.4.1的规定，其中热养护类超高性能混凝土可不进行早龄期自收缩测试。
表3.4.1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体积稳定性要求
	分类
	项目

	
	28d干燥收缩/×10-6
	3d早龄期自收缩/×10-6

	自然养护类
	≤300
	≤1000

	热养护类
	≤100
	-


3.4.2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干燥收缩性能试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3.4.3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早龄期自收缩性能试验宜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中非接触法收缩试验的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19908187][bookmark: _Toc219908222]4  原材料及要求
[bookmark: _Toc219908188][bookmark: _Toc219908223]4.1  水  泥
4.1.1  超高性能混凝土用水泥宜选用强度等级不低于42.5的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中热硅酸盐水泥或白色硅酸盐水泥，水泥熟料中铝酸三钙的含量宜小于6%。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4.1.2  硅酸盐水泥及普通硅酸盐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T 175的有关规定，中热硅酸盐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热硅酸盐水泥、低热硅酸盐水泥》GB/T 200的有关规定，白色硅酸盐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白色硅酸盐水泥》GB/T 2015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4.1.3  当选用其它种类水泥时，应通过试验，确认满足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性能要求后方可使用。
[bookmark: _Toc219908224][bookmark: _Toc219908189]4.2  矿物掺合料
[bookmark: OLE_LINK8]4.2.1  超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掺合料宜选用硅灰、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及石英粉等，其中位粒径宜小于10μm。
[bookmark: OLE_LINK9]4.2.2  硅灰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的有关规定，SiO2含量不宜低于90%。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0]4.2.3  粉煤灰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的有关规定，且宜选用Ⅰ级F类粉煤灰。
[bookmark: OLE_LINK11]4.2.4  粒化高炉矿渣粉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的有关规定，且宜选用S95级及以上等级的产品。
4.2.5  石英粉的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测方法标准》JGJ 52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Hlk114760027]4.2.6  当选用其它矿物掺合料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且应通过试验确定所配制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性能满足要求。
[bookmark: _Toc219908225][bookmark: _Toc219908190]4.3  骨  料
[bookmark: OLE_LINK20]4.3.1  超高性能混凝土用骨料可选用石英砂、天然砂、机制砂、海砂和珊瑚砂等，最大颗粒粒径宜小于2.36mm。当因特殊需要选用粗骨料时，其最大颗粒粒径不宜大于10mm，且应通过试验确定所配制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性能满足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6]4.3.2  石英砂的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测方法标准》JGJ 52的有关规定，宜选用粒径范围为0.16mm~1.25mm的单粒级产品。
4.3.3  天然砂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的有关规定，且宜选用Ⅰ类砂。
[bookmark: OLE_LINK17]4.3.4  机制砂的性能应符合广西现行地方标准《机制砂及机制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DB45/T 1621的有关规定，其细度模数宜为1.6~2.2，石粉含量宜小于10%。
[bookmark: OLE_LINK18]4.3.5  海砂的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 206的有关规定，宜选用Ⅰ类砂，含泥量不应大于0.5%，不应含有泥块，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0.02%。
[bookmark: _Hlk140323524]4.3.6  珊瑚砂的性能应符合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珊瑚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T/CECS 694的有关规定，且应符合表4.3.7的规定。
表4.3.7 珊瑚砂的性能要求
	项目
	技术指标

	吸水率/%
	≤10

	微粉含量（按粒径小于0.075mm的颗粒计）/%
	≤1.5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折算为SO3，按质量计）/%
	≤0.50

	氯离子含量（按质量计）/%
	≤0.02

	压碎指标/%
	≤15


4.3.7  超高性能混凝土所用骨料应进行碱活性检验，其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的有关规定。经检验判定具有潜在碱-硅酸反应活性时，应采取有效的抑制措施，并通过试验验证确认配制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后方可使用。
[bookmark: _Toc219908226][bookmark: _Toc219908191]4.4  纤  维
[bookmark: OLE_LINK29]4.4.1  超高性能混凝土用纤维可选用钢纤维、玄武岩纤维、合成纤维、玻璃纤维等，可单独或复合使用于超高性能混凝土中。纤维的选用应通过试验验证确认其配制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性能满足设计要求后方可采用。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22]4.4.2  钢纤维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GB/T 31387的规定，宜选用长度为6mm~25mm、直径为0.10mm~0.25mm、抗拉强度不低于2000MPa的产品。其它规格的钢纤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钢纤维》GB/T 39147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5]4.4.3  玄武岩纤维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短切玄武岩纤维》GB/T 23265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6]4.4.4  合成纤维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GB/T 21120的有关规定，可选用聚乙烯醇纤维、聚丙烯腈纤维等，或选用经试验验证所配制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性能满足要求的其它类型合成纤维。
[bookmark: OLE_LINK28]4.4.5  玻璃纤维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耐碱玻璃纤维》GB/T 38143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19908192][bookmark: _Toc219908227]4.5  外加剂
[bookmark: OLE_LINK30]4.5.1  超高性能混凝土用外加剂的品种和掺量应根据工程结构设计、施工要求、环境条件及原材料等因素，经试验后确定。所用外加剂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和《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的规定。
4.5.2  减水剂宜选用高性能减水剂，其减水率宜大于30%，且应与所用胶凝材料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bookmark: OLE_LINK31]4.5.3  为改善超高性能混凝土的体积稳定性和降低自收缩，可掺入内养护剂，内养护剂宜选用高吸水性树脂（SAP）。SAP的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内养护剂》JC/T 2551的有关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在相对湿度为94%、温度为23℃±1℃环境下的释水率不应低于85%；
2  在饱和氢氧化钙溶液中的30min吸水率不应低于5g/g。
[bookmark: OLE_LINK15]4.5.4  选用其它类型内养护剂时，其性能宜符合广西现行地方标准《内养生水泥混凝土技术规程》DB45/T 2528的相关规定，且应通过试验验证，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性能时方可使用。
4.5.5  内养护剂引入的水量应计入混凝土总用水量，经计算后其总水胶比和胶凝材料用量应满足相应应用场合的控制要求。


[bookmark: _Toc219908228][bookmark: _Toc219908193]5  配合比设计
[bookmark: _Toc219908229][bookmark: _Toc219908194]5.1  一般规定
5.1.1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考虑结构形式特点、施工工艺、养护条件及工程所处环境。应根据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强度、耐久性以及其它必要性能要求计算初始配合比，设计配合比应经试配与调整，得到满足工作性能要求的基准配合比，并经强度、耐久性等性能复核后确定。
5.1.2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水胶比最大值不宜大于0.25。
5.1.3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组成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硅灰掺量宜占胶凝材料总质量的10%～25%；
2  水泥用量宜占胶凝材料总质量的50%～80%；
3  粉煤灰掺量宜占胶凝材料总量的5%～20%。
5.1.4  不同等级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水胶比、胶凝材料总量、钢纤维掺量可参照表5.1.4的范围进行初选，但其最终取值必须通过试验验证，确认满足工程特定性能要求后方可确定。
表5.1.4 不同等级超高性能混凝土中水胶比、胶凝材料总量、钢纤维掺量参考范围
	等级
	水胶比
	胶凝材料用量/（kg/m3）
	钢纤维掺量（体积分数）/%

	UC100
	≤0.22
	≤850
	≥0.7

	UC120
	≤0.20
	≤900
	≥1.2

	UC150
	≤0.18
	≤950
	≥1.7

	UC180
	≤0.16
	≤1000
	≥2.0


5.1.5  当选用其他类型的纤维时，应通过试验验证，超高性能混凝土性能应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时方可使用。
[bookmark: _Toc219908230][bookmark: _Toc219908195]5.2  配合比设计
5.2.1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宜基于最紧密堆积理论，也可采用质量法或绝对体积法进行设计。
5.2.2  当采用最紧密堆积理论时，宜按照Modified Andreasen & Andersen (MAA) 模型确定目标颗粒级配。MAA模型按公式（5.2.2）计算。

                    (5.2.2)
式中：P(D) —— 总固体中小于粒径D的分数；
D —— 颗粒粒径（mm）；
Dmax —— 体系中最大颗粒粒径（mm）；
Dmin —— 体系中最小颗粒粒径（mm）；
q —— 分布模量。
5.2.3  求解MAA模型最优解时，宜采用最小二乘法计算不同配比下混合料的合成级配曲线与MAA模型目标曲线的拟合程度，并以残差平方和SS表征，按公式（5.2.3）计算。残差平方和SS最小时，对应配合比的堆积密实度最大。

                (5.2.3)
式中：Ss —— 残差平方和；

 —— 第i粒级混合料合成级配曲线；

 —— 第i粒级混合料MAA模型目标曲线。
5.2.4  MAA模型的最大粒径Dmax和分布模量q可按表5.2.4进行选取。基于MAA模型的配合比设计算例参见附录A。
表5.2.4 MAA模型参数的取值范围
	骨料类别
	取值范围

	
	Dmax/mm
	q

	石英砂
	≤2.50
	0.21~0.27

	天然砂
	≤2.19
	0.21~0.25

	机制砂
	≤2.36
	0.21~0.25

	海砂
	≤1.25
	0.21~0.25

	珊瑚砂
	≤1.25
	0.21~0.25


5.2.5  采用绝对体积法时，宜按公式（5.2.5）进行计算。

                (5.2.5)
式中：Ww、Wc、Ws、WG —— 分别为1m3混凝土中水、水泥、砂、石的用量（kg）；
ρw、ρc、ρs、ρG —— 分别为水、水泥、砂、石的密度（kg/m3），其中水的密度可取1000kg/m3；
A —— 混凝土的含气体积（m3）。
5.2.6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置抗压强度应按照式（5.2.6）计算。

                    (5.2.6)
式中：fUck,0 ——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置抗压强度（MPa）；
fUck ——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S —— 同一生产单位，同一强度等级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差（MPa）。
[bookmark: _Toc219908231][bookmark: _Toc219908196][bookmark: _Hlk144217672]5.3  试配、配合比调整与确定
5.3.1  超高性能混凝土试配应采用工程实际使用的原材料。进行试配时，每盘混凝土的最小搅拌量不宜小于20L。
5.3.2  试配时，首先应进行试拌，检验拌合物的工作性能。当试拌所得拌合物的工作性能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宜在水胶比不变、胶凝材料用量符合表5.1.4、以及外加剂用量经试验确定合理的原则下，调整胶凝材料用量、外加剂用量或不同粒级骨料的体积分数等，直至满足要求。根据该试拌结果，提出超高性能混凝土强度试验用的基准配合比。
5.3.3  超高性能混凝土强度试验应至少采用三个不同的配合比，其中一个应为按5.3.2条确定的基准配合比，另外两个配合比的水胶比宜较基准配合比分别增加和减少0.01～0.02；用水量与基准配合比相同，骨料的体积分数可分别增加和减少1%～2%。
5.3.4  制作强度试件时，应确认拌合物的工作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并以此结果作为该配合比的拌合物性能代表值。
5.3.5  每种配合比应至少制作一组（3块）试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进行养护与试验：
1  采用标准养护工艺时，试件应在标准养护条件（温度20℃±2℃，相对湿度≥95%）下养护至28d龄期后进行力学性能试验；
2  采用热养护工艺的超高性能混凝土，7d抗压强度应不低于同一混凝土标准养护的28d抗压强度；
3  力学性能试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执行；
4  当有耐久性要求时，应增加试件组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项目的试验。
5.3.6  应根据强度与耐久性试验结果，对基准配合比进行调整与优化，最终确定的配合比即为设计配合比。
5.3.7  对应用条件特殊的重要工程，宜针对确定的配合比设计进行足尺或缩尺模型试验，验证其在实际结构中的适用性。


[bookmark: _Toc219908232][bookmark: _Toc219908197]6  制备与运输
[bookmark: _Toc219908233][bookmark: _Toc219908198]6.1  一般规定
6.1.1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可在预制工厂或施工现场制备；也可将预拌混合料运输到预制厂或施工现场，加水和外加剂拌合而成。
6.1.2  制备与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技术措施保证拌合物均匀稳定，严禁出现分层、离析或纤维结团现象。
[bookmark: _Toc219908199][bookmark: _Toc219908234]6.2  原材料贮存
6.2.1  水泥、矿物掺合料、纤维应按品种、质量等级和生产厂家分别标识和贮存，且应有防潮设施。其中，贮存的水泥用于生产时的温度不宜高于60℃，贮存期不宜超过3个月。若贮存超过3个月，宜复核水泥的强度是否符合强度等级。
6.2.2  骨料堆场应为能排水的硬质地面，并应有防尘和防雨设施；不同品种、规格的骨料应分别贮存，避免混杂或受污染。
6.2.3  外加剂应按品种和生产厂家分别标识和贮存。固态外加剂应防止受潮结块，如有结块，应进行检验，合格者应经粉碎至全部通过600m筛孔后方可使用。液态外加剂应贮存在密闭容器内，应防晒和防冻，如有沉淀等异常现象，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bookmark: _Toc219908235][bookmark: _Toc219908200]6.3  计  量
6.3.1  超高性能混凝土用固体原材料应按干燥状态下的质量进行计量，水和液态外加剂可按体积或者质量进行计量。
6.3.2  原材料计量应采用电子计量设备，其精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站(楼)》GB/T 10171的有关规定，计量偏差不宜大于1%。
[bookmark: _Toc219908236][bookmark: _Toc219908201]6.4  搅  拌
6.4.1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搅拌应选用强制式搅拌机，且宜具有调速功能。搅拌应按以下顺序及时间要求进行：
1  先将水泥、矿物掺合料、骨料和粉状外加剂等干料投入搅拌机干拌1min～2min，至混合均匀；
2  加入水、液体外加剂等液态组分湿拌不少于5min，至拌合物呈现良好的流动性和匀质性；
3  在保持搅拌的状态下均匀、缓慢地加入纤维，纤维全部加完后继续搅拌不少于2min，至纤维均匀分散。
6.4.2  采用预混料制备超高性能混凝土时，应按产品说明书要求的配合比和工艺进行搅拌。
6.4.3  搅拌应保证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质量均匀。同一盘混凝土的匀质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的有关规定，并且搅拌机宜有防止纤维结团的下料装置。
[bookmark: _Toc219908202][bookmark: _Toc219908237]6.5  运  输
6.5.1  搅拌运输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搅拌运输车》GB/T 26408的规定。对于寒冷或炎热的气候情况，运输车的搅拌罐应有保温或隔热措施。
6.5.2  搅拌运输车在装料前，装料口应保持清洁，筒体内不应有积水、积浆及杂物，装料后严禁向搅拌罐内的拌合物加水。
6.5.3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在搅拌运输车内的时间不宜超过90min；如需延长运送时间，则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并通过试验验证。当采用翻斗车运输时，运输时间不宜超过45min。
[bookmark: _Toc219908203][bookmark: _Toc219908238]6.6  浇  筑
6.6.1  浇筑前，应检查模板支撑的稳定性和接缝的密合情况，应保证模板在浇筑过程中不失稳、不跑模和不漏浆。
6.6.2  超高性能混凝土浇筑应保证浇筑的连续性和均匀性。采用分层浇筑时，应在下层混凝土初凝前完成上层混凝土浇筑，避免出现冷缝。浇筑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拌合物离析。
6.6.3  浇筑振捣应采用平板振捣器或模外振捣器，不宜采用插入式振捣器。浇筑和成型过程中应保证超高性能混凝土密实、纤维分布均匀以及构件的整体性，避免出现拌合物离析、分层以及纤维裸露出构件表面。
[bookmark: _Toc219908239][bookmark: _Toc219908204]6.7  养  护
6.7.1  自然养护类超高性能混凝土试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的规定进行标准养护。试件成型抹面后应立即在试模表面覆盖塑料薄膜，或者采用其它保持试件表面湿度的方法，以避免水分流失。
6.7.2  超高性能混凝土也可采用热养护方式。热养护前静停时间不宜小于6h，升、降温的速率不宜大于12℃/h和15℃/h。热养护结束后，拆模时试件表面温度与环境之差不宜大于20℃，并且在热养护结束后宜用塑料薄膜覆盖并保持表面潮湿。
6.7.3  超高性能混凝土宜选用高吸水性树脂（SAP）内养护，应符合广西现行地方标准《内养生水泥混凝土技术规程》DB45/T 2528的规定进行内养护。浇筑完成后应及时覆盖薄膜，3d后可撤掉薄膜并进行洒水养护。


[bookmark: _Toc219908240][bookmark: _Toc219908205][bookmark: _Hlk144220372]7  检验与评定
[bookmark: _Toc219908206][bookmark: _Toc219908241]7.1  检  验
7.1.1  超高性能混凝土预混料的原材料检验由预混料生产厂负责。原材料技术指标及检验应符合本标准第4章的有关规定。
7.1.2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检验的各项技术指标和测试方法应符合表7.1.2的要求，由供货方负责。配合比应首先按照第5章的要求进行计算。对于重大项目，供货方应进行第三方配合比检验。
表7.1.2 配合比检验
	序号
	材料性能
	技术指标
	测试方法

	1
	扩展度L/mm
	表3.1.2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

	2
	1h扩展度经时损失L60/mm
	
	

	3
	扩展时间T500/s
	
	

	4
	抗压强度fUck/MPa
	表3.2.1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5
	抗折强度fUfk/MP
	
	

	6
	弹性模量EU/GPa
	
	

	7
	单轴抗拉强度fUteu/MPa
	
	《超高性能混凝土试验方法标准》T/CECS 864

	8
	28d氯离子扩散系数DRCM/（×10-12m2/s）
	表3.3.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9
	28d干燥收缩/×10-6
	表3.4.1
	

	10
	3d早龄期自收缩/×10-6
	
	


7.1.3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性能应分批进行检验。一个检验批应由力学性能等级相同、试验龄期相同、生产工艺条件和配合比基本相同的混凝土组成。
7.1.4  超高性能混凝土力学性能的检验频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一次连续浇筑不大于300m3同配合比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时，应按每50m³为一个检验批进行抽样检验；
2  批量不足50m3时，应按50m3进行检验计算；
3  当一次连续浇筑大于300m3同配合比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时，超出300m3的混凝土，每增加100m3检验一次，增加不足则按100m3计算；
4  每个检验批应至少抽样检验一次，每次应至少制作并留置两组试件；
5  试件应在混凝土浇筑地点随机取样制作。

7.1.5  超高性能混凝土耐久性能和体积稳定性的检验，在确定施工配合比时，应使用实际生产所用原材料，在实验室内拌制混凝土，制作试样，按设计要求的性能项目检验一组。在原材料或者配合比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再次检验上述项目。
[bookmark: _Toc219908242][bookmark: _Toc219908207][bookmark: _Toc163504817][bookmark: _Toc163402140][bookmark: _Toc163403302]7.2  评  定
7.2.1  预混料进场检验结果符合表7.1.2的要求时，应评定为合格。对不合格项应重新取样检验，重新取样组数应加倍，各组检验结果全部符合要求时，应评定为合格，否则评定为不合格。
7.2.2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性能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方体抗压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107的规定进行评定；
2  单轴抗拉强度应按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试验方法标准》T/CECS 864的有关规定进行评定。每组试件应制作6个，其中各检验项目都满足性能等级要求的有效试件数量不少于3个时判定为合格。
3  其他性能指标的评定应按国家、行业现行标准执行。


[bookmark: _Toc219908243][bookmark: _Toc219908208]附录A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步骤及算例分析
[bookmark: _Toc219908244][bookmark: _Toc219908209]A.1  基于MAA模型的配合比设计步骤
A.1.1  基于MAA模型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设计施工要求和材料来源情况，选用适宜的水泥、矿物掺合料、骨料等原材料；
2  宜采用激光粒度分析仪等设备测定所选原材料的颗粒级配，确定原材料的最大颗粒粒径Dmax和最小颗粒粒径Dmin；
3  根据粒径分布测试结果，应参照本规程表5.2.4选定分布模量q的取值。
A.1.2  应根据工程设计要求的强度等级、耐久性等性能指标，确定混凝土的目标强度等级。宜根据本规程表5.1.4提供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水胶比、胶凝材料用量和钢纤维掺量等参数范围为参考，初步确定各原材料的用量范围。
A.1.3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MAA模型进行配合比计算；
2  应将A.1.2条确定的胶凝材料用量上限作为模型计算的边界条件；
3  宜将本规程第5.1条规定的胶凝材料用量范围作为附加约束条件；
4  宜通过数值计算软件求解模型，获得超高性能混凝土的理论配合比。
A.1.4  理论配合比应经试配与调整，得到满足工作性能要求的基准配合比，并经强度等性能复核后确定施工配合比。
[bookmark: _Toc163402141][bookmark: _Toc163504818][bookmark: _Toc163403303][bookmark: _Toc219908210][bookmark: _Toc219908245]A.2  算例分析
[bookmark: _Hlk220080108]A.2.1  确定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原材料选择，原材料选择与参数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选用P·II 52.5级硅酸盐水泥（C）、硅灰（SF）作为主要胶凝材料，石灰石粉（LP）作为非活性矿物掺合料；
2  根据粒度分布的不同，选择0.18mm~1.25mm的超细石英砂（UFS）以及0.36mm~2.19mm的细石英砂（FS）；
3  按本规程第A.1.1条要求测定各原材料粒径分布（参见图A-1），确定最大颗粒粒径为Dmax=2.19mm，最小颗粒粒径为Dmin=0.24μm；
4  根据图A-1的粒径分布测试结果，参照本规程表5.2.4，取分布模量q=0.23。


图A-1 各项原材料的粒径分布
A.2.2  本示例设计强度等级为UC150的超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参数应满足本规程表5.1.4的要求。选取水胶比不大于0.18，胶凝材料用量不高于950 kg/m3，钢纤维体积掺量不小于1.7%。
A.2.3  采用MAA模型进行配合比计算，以各项原材料体积比总和等于1作为模型的边界条件，通过对各项参数不断的试配优化，计算得到基于MAA模型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理论配合比，结果如表A-2所示。
表A-2 基于MAA模型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理论配合比   vol. %
	q值
	水泥（C）
	硅灰（SF）
	石灰石粉（LP）
	超细砂（UFS）
	细砂（FS）

	0.23
	35
	8
	5
	30
	22


A.2.4  基于上述所获取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的理论配合比，经过适配调整水、减水剂的掺量以使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满足要求，优化确定每方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各组分用量，结果如表A-3所示。
A.2.5  为进行对比，采用质量法与绝对体积法进行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计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2011的有关规定。设计强度等级为UC150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水胶比为0.17，胶凝材料用量为975kg/m3。
A.2.6  采用质量法和绝对体积法计算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各组分用量，根据经验，硅灰用量取胶凝材料用量的10%，石灰石粉用量取10%，砂胶比取1：3。
A.2.7  对MAA模型、质量法与绝对体积法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如图A-1所示，可见采用MAA模型计算所得结果具有最优的颗粒级配与最紧密的堆积状态，因此建议在工程中进行超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优先采用MAA模型进行计算。
表A-3 超高性能混凝土各组分用量   kg/m3
	算法
	水（W）
	水泥（C）
	硅灰（SF）
	石灰石粉（LP）
	超细砂（UFS）
	细砂（FS）

	MAA
	144
	656
	150
	94
	564
	413.6

	质量法
	166
	780
	98
	98
	258
	1007

	绝对体积法
	166
	780
	98
	98
	287
	1148




[bookmark: _Toc219908211][bookmark: _Toc219908246]引用标准名录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超高性能混凝土试验方法标准》T/CECS 864
《海港工程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耐久性定量设计规范》DB 45/T 1828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
《中热硅酸盐水泥、低热硅酸盐水泥》GB/T 200
《白色硅酸盐水泥》GB/T 2015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建设用砂》GB/T 14684
《机制砂及机制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DB45/T 1621
《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 206
《珊瑚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T/CECS 694
《超高性能混凝土》GB/T 31387
《混凝土用钢纤维》GB/T 39147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短切玄武岩纤维》GB/T 23265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GB/T 21120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耐碱玻璃纤维》GB/T 38143
《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
《混凝土用内养护剂》JC/T 2551
《内养生水泥混凝土技术规程》DB45/T 2528
[bookmark: _Hlk208417487]《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站(楼)》GB/T 10171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GB/T 26408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107


[bookmark: _Toc219908247][bookmark: _Toc219908212]条文说明
[bookmark: OLE_LINK13]3.2.1  结合现行团体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技术要求》T/CECS 10107及国家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GB/T 31387对混凝土强度的要求，在本标准中对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强度进行明确要求。通常情况下要求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大于120MPa、抗拉强度大于5MPa。结合广西区域房建工程的混凝土强度一般不超过80MPa，且广西区域具有强度较低的珊瑚骨料特点，将UHPC强度要求降低至100MPa，但仍要求保障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抗折强度和抗拉强度分别不低于10MPa和4MPa。因此，本条规定将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划分为4个等级，从而增强此标准与区域工程建设特点的联系，提高其广泛适用性。
3.2.3  参考团体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技术要求》T/CECS 10107对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韧性或延性有特殊要求时进行了规定。
3.3.1  为适应广西特有的环境条件，本条参考广西现行地方标准《海港工程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耐久性定量设计规范》DB 45/T 1828，对所涉及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的环境作用等级进行了划分。
3.3.2  本条参考广西现行地方标准《海港工程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耐久性定量设计规范》DB 45/T 1828及现行团体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技术要求》T/CECS 10107，明确了超高性能混凝土的28d氯离子扩散系数的控制指标，并对结构类和非结构类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抗氯离子侵蚀性能提出了具体要求。
4.3.1  研究表明可以使用珊瑚砂、海砂可作为超高性能混凝土细骨料。结合广西沿海及岛礁区域建设特点，当条件限制不得不使用珊瑚砂和海砂时，可参考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珊瑚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T/CECS 694及现行行业标准《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JGJ 206，通过试验验证使用珊瑚砂、海砂的可行性，并应对超高性能混凝土细骨料的最大颗粒粒径进行限制，最大颗粒粒径宜小于2.36mm。当因特殊需要选用粗骨料时，其最大颗粒粒径不宜大于10mm，且应通过试验确定所配制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性能满足要求。
4.3.4  鉴于天然河砂资源日趋匮乏，且受环保限采政策影响，寻求替代性细骨料已成为行业共识。机制砂在此背景下展现出显著优势，其在国内外基础设施工程（如核电、公路、铁路）中已拥有三十余年的成熟应用历史。参考现行广西现行地方标准《机制砂及机制砂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DB45/T 1621对机制砂石粉含量的要求（小于12%），并结合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性能特点，对机制砂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规定将机制砂的石粉含量限制提高至10%以内，旨在确保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工作性能与力学性能满足要求。
4.3.5  由于超高性能混凝土的低水胶比的特点，应考虑珊瑚砂高吸水率的特点对新拌超高性能混凝土工作性能的影响。参考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珊瑚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T/CECS 694的有关规定，结合超高性能混凝土低水胶比的特点，应严格控制珊瑚砂中吸水率≤15%。并且应严格控制珊瑚砂中的氯离子含量，使其不致影响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耐久性。
4.5.3  超高性能混凝土内养护剂的技术要求及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内养护剂》JC/T 2551的有关规定。内养护剂的性能如氯离子含量、吸液倍率等，都会影响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内养护效果，参考标准要求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内养护剂宜用高吸水性树脂（SAP），其性能与测试方法可以参考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内养护剂》JC/T 2551。充当内养护介质的材料吸水率不宜过低，SAP类内养护剂在饱和氢氧化钙溶液中的最大吸水率不低于5g/g，选用94%RH与23±1℃的环境来评估内养护剂的释水能力（ASTM C1671：硝酸钾在22至24ºC的温度范围内，相对湿度在94.2至93.8%之间），要求内养护剂在规定条件下释放至少85%的吸收水量。
5.1.4  参考现行团体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技术要求》T/CECS 10107-2020及现行国家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GB/T 31387中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要求，对不同强度等级的超高性能的配合比设计提供指导。
5.2.1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理论化设计主要是基于颗粒的紧密堆积模型，其中改进的Andreasen & Andersen（MAA）模型是最常用且经典的连续颗粒堆积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中。
5.2.4  不同原材料性能指标对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优化设计存在差异。表5.2.4中超高性能混凝土的MAA模型取值范围是根据大量国内外研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选取，规定了MAA模型中关键参数最大骨料粒径Dmax和颗粒分布模量q的取值范围作为指导参考。
5.2.5  本条主要参考了河北现行地方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制备与工程应用技术规程》DB13/T 2946和现行国家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GB/T 31387中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要求，规定超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宜采用绝对体积法，并在此基础上规定可基于最紧密堆积理论进行配合比设计。
5.3.5  本条参考了河北现行地方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制备与工程技术规程》DB 13/T 2946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超高性能混凝土试验方法标准》T/CECS 864中养护方式的规定，对超高性能混凝土的热养护工艺和标准养护工艺进行了规定。
6.7.3  参考广西现行地方标准《内养生水泥混凝土技术规程》DB45/T 2528对选用高吸水树脂作为内养护剂时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养护方式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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